关于核对2015-2016学年第一学期

开课计划的通知（大二、大三）
各系部、教研室及有关部门：

开课计划事关下学期的课程开设、课表编排、教材征订、教学组织、考试安排等具体工作。根据各专业教学计划，教务处已以系为单位，通过综合教务管理系统生成大二、大三两个年级的2015-2016学年第一学期开课计划。请各系部及时组织开课教研室核对课程信息，确定职业延展课的开设情况，并修改平时成绩比例及考核方式。
一、需要核对的信息
（一）确定开课班级

各系应负责检查所生成的开课计划是否涵盖本系所有专业。各专业教研室负责检查是否涵盖下学期开课的所有班级（含闽台合作项目、订单班等），15级因培养方案尚未确定，开课计划制订工作另行通知。
（二）核校课程信息
1．课程：根据该年级的专业教学计划，核对所开设的课程与教学计划是否一致，有无缺漏，每门课程的信息是否准确，包括课程名称、学分、学时、课程类别、课程类型、课内实践学时、周学时等。课程信息的核校由开课教研室负责，下学期公共必修课安排如下：
（1）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（1）》、《形势与政策》、《就业指导》由思政教研部负责；

（2）《体育3》由体育教研部负责；

2.平时成绩比例：系统统一默认给各门课程赋予20%的初始值。公共必修课及集中实践环节课程，教务处统一设置，专业课由各开课教研室根据课程实际情况进行设置。
原则上，A类课程平时成绩比例占总成绩的20-30%，B类课程占30-40%。对于实践性较强或某些特殊课程需要提高平时成绩比例的，教研室可提出申请，说明该课程平时成绩的主要结构，经系部主任同意后自行备案；超过50%的课程，需报教务处备案，C类课程可直接在提交的指导书或实施细则中说明。

3.考核方式：考核方式分为“考试”和“考查”。系统统一默认为“考试”，公共必修课及集中实践环节课程，教务处统一设置。专业课由各开课教研室设置。要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和课程的性质与特点控制考试课程门数，每学期考试课程数一般不应超过4门。
（三）选定职业延展课
各专业列出该学期开课计划中的全部职业延展课供学生进行选修，特别注意给予学生一定的选修空间，避免由教研室统一限选。根据学生选修结果，达到开课人数要求的方可开设。对于人数较多的专业，鼓励开设两门或以上课程，供不同学生修读。各专业应注意确保同一个年级，所有学期开设的职业延展课总学分数不低于教学计划毕业要求的“至少应修学分数”。
注意：各系部应同时注意收集并保存职业延展课选课过程的各类原始材料，人数较多的专业，可通过综合教务管理系统让学生报名选修。

二、校改方式及具体要求
根据文件要求认真核对下学期开课计划各项信息，并在电子稿上进行标记。
1. 课程

课程信息与教学计划有出入的，请先与教务处304教改科确认，属于教学计划变更的，应办理“教学计划变更”手续，审批同意后在文中修改；属于系统与原教学计划不一致的，直接在文中修改。所修改的内容用颜色标识，并在“修改说明”中注明“变更”或“错误”。
2. 平时成绩比例及考核方式

专业课根据教学计划及本门课程的实际需要，设置平时成绩比例及考核方式，可直接修改初始值并用颜色标识，“修改说明”中不需要特别标注。
3. 职业延展课
经学生选修后，不开设的职业延展课表中课程保留，用红色底纹标识并在“修改说明”中注明“不开设”，否则默认开设。

三、时间安排
1.4月24日-4月30日，各开课教研室核对开课计划并反馈给系部（如需办理教学计划变更手续，应及时提前办理完毕，审批同意后方可修改在开课计划中）。

2.5月4日-5月8日，各系部汇总并审核本系核对情况，以电子稿的形式发送到教务处杨雅真老师邮箱。
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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